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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资政策
(1)经确认科技含量高，产业链长，带动效应好的项目，以征用土地成本价格供给土地。
(2)对土地使用期限较短的项目，可以实行年租制，租金视其情况经管理局同意，分年度上交，租用期满可优先续租。
3.土地使用者取得园区内土地使用权后（履行经济支付后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。因赠与或继承、买卖、交换、分割地上附着物引起土地使用权转移的，依法办理变更登记。
4.依法在园区取得的土地使用权，可在有效期限内进行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。
5.园区的土地出让金、土地收益，专项用于园区的开发建设，并接受县人民政府及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二、其它优惠
坚持大项目大优惠，小项目小优惠。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工作的决定》、《关于加快财富工业园区建设发展的决定》、《关于加快全县工业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意见》等政策文件。对园区企业实行特殊优惠政策：“以新增增值税地方留成的50%返还园区，专项用于加快园区建设发展和对企业的扶持。”从2010年起每年以不低于一般预算收入的3%安排工业发展专项资金，对园区标准厂房建设分别给予每平方米50－100的配套补助；每上市1户企业，县政府给予企业50万元的奖励。

